








藏民发〔2025〕97号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低收入困难
群众取暖救助补助制度》的通知

各地（市）民政局、财政局，林周县、白朗县、岗巴县、江达县、米林市、察隅县、琼结县、错那市、班戈县、札达县民政局、财政局：
《西藏自治区低收入困难群众取暖救助补助制度》经十二届自治区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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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低收入困难群众
取暖救助补助制度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20〕18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取暖救助工作的通知》（民办发〔2021〕19号）精神，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十届七次全会暨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安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建立低收入困难群众取暖救助补助制度，切实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主要内容
（一）对象范围
低收入困难群众取暖救助补助发放对象，指经我区民政部门认定，依规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家庭、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
（二）补助标准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按照1800元/年/户、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按照1800元/年/人的标准发放。
（三）发放方式  
1.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救助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系统直接发放至救助家庭户主账户。  
2.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救助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系统直接发放至救助对象个人账户。
（四）资金渠道
低收入困难群众取暖救助补助所需经费由自治区、地（市）、县（区、市）按照8:1:1比例分级承担；自治区与直管县（市）按照9:1比例分级承担。
三、保障措施
（一）资金保障与分配
自治区财政厅负责保障低收入困难群众取暖救助补助资金，根据各地（市）、直管县（市）困难群众数量进行分配下达；组织和指导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指导和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二）预算编制与指导
自治区民政厅负责编制低收入困难群众取暖救助补助资金预算；提供相关测算数据、绩效目标等建议方案；指导和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三）地方执行与管理
各地（市）、直管县（市）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低收入困难群众取暖救助补助资金预算分解下达、审核拨付和资金监管，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各县（区、市）民政部门确定发放对象，研究提出资金分解安排建议方案，负责预算绩效管理具体工作，监督、指导、公开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等。
（4） 监督管理与公开
地（市）要加强监督指导，各县（区、市）民政部门要严格审核认定发放对象和标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做到不错不漏、应发尽发。同时，对资金发放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通过民政部门门户网站、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等方式，畅通监督举报渠道。
本制度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



